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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第六届“中山市工业设计大赛古镇照

明灯饰设计专项赛”参赛指南

一、大赛背景、目的和意义

为持续发挥工业设计对照明产业转型升级的“源动力”，

进一步推进古镇照明灯饰产业转型升级，在中山市工业和信

息化局支持下，古镇镇人民政府将主办第六届“中山市工业

设计大赛照明灯饰专项赛”，面向全球征集优秀原创照明灯

饰设计，增强中山古镇照明产品创新能力和品牌价值。

二、大赛简介

（一）活动名称：第六届中山市工业设计大赛古镇照明

灯饰设计专项赛；

（二）参赛对象：国内外企业、机构、院校、个人；

（三）大赛时间：2025 年 8 月-2025 年 12 月；

（四）参赛作品类别

大赛分概念设计组及产品设计组两大类别。参赛作品须

确保为原创作品。

1、概念设计组

以图文的方式展现照明设计作品的创意。整体效果图、

局部效果图、基本外观尺寸图、设计说明及作品介绍等详细

资料（参赛者可自行把握），清晰明了描述灯饰设计作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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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意外观、性能、安装方式、应用价值等。

2、产品设计组

提交实物照明作品，并附带说明（产品描述、安装方式

等），作品要突出照明灯饰设计的艺术感、工艺感、创新性、

实用性和智能性等，同时应考虑到设计作品的形态。

三、大赛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山市古镇镇人民

政府

协办单位：中山市古镇镇工业信息和科技商务局

承办单位：广东中山文旅集团有限公司

评 委 会：由院校教师、制造企业、设计公司、行业协

会等行业资深代表组成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本次大赛设置产品设计组奖金 19.2 万元，概念设计组奖

金 8 万元，合计 27.2 万元。

（一）产品设计组

奖项 名额（个）单项奖金（元）奖金总计（元）

金奖 2 30000 60000

银奖 4 15000 60000

铜奖 9 8000 72000

优秀奖 20 获奖证书

奖金总计 1920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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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概念设计组

奖项 名额（个）单项奖金（元）奖金总计（元）

金奖 1 20000 20000

银奖 2 10000 20000

铜奖 8 5000 40000

优秀奖 30 获奖证书

奖金总计 80000 元

五、赛事日程计划

1、征集时间：2025 年 8 月至 10 月 26 日

2、作品初评：2025 年 11 月上旬

3、作品终评：2025 年 11 月中旬

4、总结表彰阶段：2025 年 12 月上旬

六、作品征集办法及规则

（一）概念设计组作品

以彩色效果图（或实物图）和设计图方式来体现未投产

的概念设计和创意设计，除了六面视图和立体图外，应尽量

考虑提供能清楚反映设计要点的其他视图，如分解视图等；

要求使用指定版头横向排版（大赛官网下载），16:9 画幅版

面排版，精度 300DPI，文件格式为 JPG，每张图大小不超

过 5MB，动态作品为 mp4 格式，文件大小不超过 30M。可

附带特效短视频来表现设计作品的创意性，例如模拟灯光效



4

果、安装方式等方面，要求 1920*1080P，成片格式 mp4，时

长≤3 分钟。

（三）产品设计组作品

要求使用指定版头横向排版（大赛官网下载），16:9 画

幅版面排版，精度 300DPI，文件格式为 JPG，每张图大小

不超过 5MB。作品提供实物原件或等比模型，提交时请确

保参赛作品完整、有效。作品的提交方式和由此产生的费用

由参赛者自己负责，在提交过程中产生的作品完整性（丢失、

损坏、损毁等）等一切事宜活动组织方不对此负责。评审前

须送达或快递至大赛承办方，逾期不受理。

七、产品设计组评选标准

（一）概念设计组评选标准

1、艺术创新性（40%）独特有趣的设计理念，造型美观

有创意，艺术特色鲜明；

2、实用性（30%）符合用户及市场需求，具有一定实用

功能和人文关怀；

3、市场性（30%）良好的工艺技术方法，生产工艺适合

转化量产，定位贴近市场需求；

（二）产品设计组评选标准

1、创新性(30%)：产品具有创新性的概念、外观和造型

设计，能体现独特的设计理念，具有较强的视觉吸引力，或

提供使用者独特的体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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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实用性(40%)：产品应在经济社会、百姓生活中具有

实用性（包括性能、舒适、安全、可用、智能），能带来正

面的影响

3、工艺可行性(30%)：产品应充分考虑材料的应用、加

工工艺，具有较好的通用性和工艺可行性，或能针对制造环

节进行优化，通过设计降低企业成本、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。

八、参赛要求

（一）参赛作品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有关技术、标准

等规定，符合低碳、绿色、环保设计理念，在功能、结构、

技术、形态、材料、工艺、节能、环保等方面有较大创新。

（二）单个参赛者投递作品数目不得超过 5 件。

（三）参赛作品原则上须是近 2 年完成的原创作品，具

有完全的知识产权和较强的可产业化特质。

（四）本届赛事作品征集截止前，已在其他工业设计赛

事中获奖的作品不予参赛。

九、参赛须知

（一）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征集作品，参赛者登录中山

市工业设计大赛官方网站（zs-id.zsnews.cn）进入大赛报名系

统填写报名信息及作品资料，所有报名信息以线上为准。

（二）参赛者须按照要求提交作品，无须缴纳任何参赛

费用。

（三）所有入围终评参赛者须提交报名表原件及其他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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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的证明材料,报名表须盖企业公章或按指纹。

（四）概念设计组金银奖获奖作品须在颁奖活动前自行

制作实物或模型用于作品展示，否则不予发放奖金。概念组

实物或模型、设计组金银作品实物均须交由主办单位展示和

收藏，原则上不予退还参赛者。其他作品的实物或模型，在

颁奖活动结束后，原则上由参赛者自行带回，超过一周未带

回的，组委会有权对实物或模型进行处理。

（五）参赛作品须是具有参赛者独立知识产权的原创作

品，侵权或抄袭作品一经发现，组委会取消其参赛资格，收

回其所获奖项，有关法律责任由参赛者全部承担，组委会有

权在大赛的任何阶段单方面取消其参赛及获奖资格，同时不

再递补相关奖项。

（六）组委会不负责对参赛作品拥有权的核实，若发现

侵权或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，由参赛者自行承担法律责任。

（七）入围参赛作品将在大赛官方网站公示，公示期间，

社会各界如对参赛作品的参赛资格、知识产权有异议，可将

相关证据发送到大赛主办方邮箱（gz22357328@126.com），

经核实无误后取消其参赛资格。

（八）对于所有的参赛产品或作品，大赛组委会享有对

作品进行推介、展示、出版及其他形式的推广、宣传等权利。

对参赛作品，除组委会和作者（或参赛企业）授权外，任何

单位、个人和第三方不得将本次大赛的作品进行再设计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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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、销售、宣传、出版、展览及其他形式的推广、宣传等，

否则组委会及作者有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（九）如未能评出合适的获奖作品，组委会有权搁置相

关奖项。

（十）大赛的具体要求、细则和安排由组委会办公室适

时制定并公告。大赛组委会对本次大赛保留最终的解释权。

十、奖金的发放

由赛事组委会统一发放（本赛事奖金均含税，个人参赛

者须扣除 20%的税金）。领奖人必须与报名参赛人一致，否

则不予发奖。

十一、大赛作品产业转化合作

初评通过后作品，由承办方对接投稿设计师签订相关授

权协议（网页提交作品时签署相关协议）及索取设计作品相

关专利图及作品源文件；

大赛结束后，大赛承办方争取作品产业化，同时使参赛

者能获得更大的效益。

十二、联系方式

1. 参赛咨询

承办方联系人：李先生 0760-88309577，工作微信号：

ZSHKWX01

实物收件地址：中山市东区中山五路一号中山日报大楼

陈先生 180283007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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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问题反馈

中山市古镇镇工业信息和科技商务局

联系电话：袁先生 0760-22351056

中山市古镇镇工业信息和科技商务局

2025 年 8 月


